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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》采取网上发行和纸质发行两种方式。

在“首都之窗”政府网站（http：//www.beijing.gov.cn）首页

或“政务公开”页都可以找到“政府公报”专栏。进入“政府公报”

页面，可查阅政策、了解政策解读，还可下载政府公报电子版。

关注“北京发布”微博，或在“北京发布”“首都之窗”微

信公众号服务栏目，随时找到“政府公报”。还可以在微信、支付

宝、百度APP搜索“京通”小程序找到“政府公报”。

纸质政府公报实行免费赠阅。赠阅范围为市区国家行政机关、

市区政务公开场所及公共服务场所，公众可到市区街（乡）政务服

务大厅、市区图书馆、档案馆查阅。

关 注 方 式

扫描二维码

直接进入政府公报页

关注“北京发布”公众号

随时找到政府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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